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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說明何人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？（20 分） 

二、依船舶登記法第 3 條之規定，船舶所有權之保存、設定、移轉、變更、

限制、處分或消滅，均應登記。船舶是動產為何採行登記制度？請申論。

（30 分） 

三、請依商港法及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之規定解釋：「商港區域」、「船

舶理貨業」、「自由港區」、「自由港區事業」及「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

業」之意義。（每一專用語之解釋為 4 分，計 20 分） 

四、關於 1989 年海難救助國際公約（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, 
1989），請說明以下問題：  
何謂特別補償（special compensation）？（20 分） 
特別補償與海難救助報酬（salvage reward）有何關係？（10 分） 


